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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公 證 署

證 明

澳門桑耶佛學會

Sang Ye Associação Budista de Macau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自二零一六年五月二十七日

起，存放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存檔文件

內，檔案組2號072/2016。

澳門桑耶佛學會

章程

第一章

第一條

名稱

本會中文名稱：“澳門桑耶佛學會”，

英文名稱為：Sang Ye Macao Buddhist 
Society，葡文名稱為：Sang Ye Associa-
ção Budista de Macau。

第二條

宗旨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宗旨為維護藏傳

佛教寧瑪派殊勝傳承及發揚蓮師法教的

精神，不分教派，宣揚佛法，行持善業，服

務社會，利益大眾。

第三條

會址

本會會址設於澳門勞動節大馬路裕

華大廈第六座9樓G。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

會員資格

凡贊成本會宗旨及認同本會章程者，

均可申請為本會會員。經本會理事會批准

後，便可成為會員。

第五條

會員權利及義務

（一）會員有選舉權及被選舉權；

（二）會員有遵守會章和決議，以及

繳交會費的義務。

公 證 署 公 告 及 其 他 公 告   ANÚNCIOS NOTARIAIS E OUTROS

第三章

組織機構

第六條

機構

本會組織機構包括會員大會、理事會

和監事會。

第七條

會員大會

（一）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

構，負責制定或修改會章；選舉會員大會

主席（會長）、副主席（副會長）、秘書和

理事會、監事會成員；決定會務方針；審

查和批准理事會工作報告；

（二）會員大會設主席（會長）一名、

副主席（副會長）一名及秘書一名。每屆

任期為三年，可連選連任；

（三）會員大會每年舉行一次，至少

提前八天透過掛號信或簽收之方式召集，

通知書內須註明會議之日期、時間、地點

和議程，如遇重大或特別事項理事會得召

開特別會員大會；

（四）修改本會章程之決議，須獲出

席會員四分之三的贊同票；解散本會的決

議，須獲全體會員四分之三的贊同票。           

第八條

理事會

（一）理事會為本會的行政管理機

構，負責執行會員大會決議和管理法人；

（二）理事會由最少三名或以上單數

成員組成，設理事長、副理事長各一名，

每屆任期三年，可連選連任；

（三）理事會議每三個月召開一次，

會議在有過半數理事會成員出席時，方可

決議事宜，決議須獲出席成員的絕對多數

贊同票方為有效。     

第九條

監事會

（一）監事會為本會監察機構，負責

監察理事會日常會務運作和財政收支；

（二）監事會最少三名或以上單數成

員組成，設監事長、副監事長各一名，每

屆任期為三年，可連選連任；

（三）監事會議每三個月召開一次，

會議在有過半數監事會成員出席時，方可

決議事宜，決議須獲出席成員的絕對多數

贊同票方為有效。                        

第四章

經費

第十條

經費

本會經費源於會員會費或各界人士贊

助，倘有不敷或特別需要用款時，得由理

事會決定籌募之。

二零一六年五月二十七日於第一公證

署

公證員 盧瑞祥

（是項刊登費用為 $1,566.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566,00)

第 一 公 證 署

證 明

慈善博企雇員總工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自二零一六年五月三十日起，

存放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存檔文件內，檔

案組2號074/2016。

慈善博企雇員總工會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名稱

本會定名為“慈善博企雇員總工會”，

中文簡稱“慈博”，英文名稱為“Charitable 
Gaming Employees General Union”。

第二條——本會由博彩員工協進會、

新博彩員工協進會、金沙威尼斯雇員工會

組織聯合組成，為各屬會之領導機構；其

他社團可以向本會理事會申請加入，成為

屬會。

第三條——本會是愛國愛澳的社會

服務團體，以團結博彩員工及其家屬、朋

友，弘揚中國傳統文化、提倡負責任博彩、

參與社會慈善活動，關注保障爭取博彩員

工福利權益，共同努力建設澳門特區作貢

獻。

第四條——本會會址設在澳門哪咤廟

斜巷宏順大廈12號地下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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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會員

第五條——屬會會員

本會以團體為會員單位。凡澳門之社

團，贊同本會會章，並履行入會申請手續，

經本會理事會批准，即可成為本會屬會會

員。屬會會員權利與義務如下：

（甲）權利

（1）有選舉權及被選舉權；

（2）有向本會提出批評及建議之權；

（3）享有參加本會舉辦之康樂、福
利、服務等事業之權。

（乙）義務

（1）遵守本會章程及執行本會決議；

（2）參與會務及促進各會員間的互助
友好合作；

（3）積極推動會員加入本會工作；

（4）繳納會費。

第三章

組織

第六條——本會組織機構有會員大

會、理事會及監事會，採用民主集中制，單

數成員組成。

第七條——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

機構。會員大會由每一屬會選派一至九名

代表組成。會員代表每屆任期三年，可連

選連任，設會長一名、副會長二名、餘下代

表為委員（必需為單數），如有變更，可由

該屬會致函本會更改。會員大會之職權如

下：

（1）制訂或修改會章；

（2）決定會務方針及重大事宜；

（3）審查及批准理事會之工作報告、
財務報告及監事會之工作報告；

（4）通過理監事名單。

第八條——會員大會之召集須最少提

前八日以掛號信方式或最少提前八日透過

簽收方式而為之，召集書內應指出會議之

日期、時間、地點及議程；修改章程的決

議，須獲出席屬會四分之三之贊同票；解

散本會、解散法人或延長法人存續期之決

議，須獲全體屬會四分之三之贊同票。

第九條——理事會及監事會成員由各

屬會按其會員人數比例選派一至七人，經

會員代表大會審議通過，互選分工產生。

監事會為本會監察機構。監事會互選監事

長一人、副監事長二至六人，最少三人組

成，（必需為單數）；理事會為本會會務執

行機構，理事會選出理事長一人、副理長二

人、餘下推選人為理事，最少五人組成（必

需為單數）。理事和監事每屆任期三年，連

選得連任，任期內如有出缺，得由該屬會

派員，經本會會員大會批准予以補上。

第十條——理事會之職權如下：

（1）執行會員大會之決議；

（2）向會員大會報告會務工作及提出
建議；

（3）計劃發展會務及處理日常各項會
務工作；

（4）組織籌募經費；

（5）依章召開會員大會。

第十一條——理事會視工作需要，建

議會員大會審批

（1）得聘請社會人士擔任本會榮譽顧
問或各組織之顧問；

（2）得聘請資深工作者為本會之榮譽
會長或顧問；

（3）得設立特種委員會或工作小組處
理有關事宜；

（4）得聘用有給職之工作人員。

第十二條——常務理事會為處理日常

會務之機構。由正、副理事長及常務理事

組成。常務理事由各屬會單位在其推派為

理事成員中指定一人擔任，其餘由理事會

互選產生。常務理事不得超過三年任期，

連選得連任，如有出缺，得由該屬會推派

理事，經本會會員大會批准予以補上。

常務理事會可以下設社會事務委員

會、社會服務委員會、基層委員會、宣傳教

育委員會、文康委員會、體育委員會、青年

事務委員會、婦女事務委員會、社區經濟

事務委員會、財務委員會及秘書處。各委員

會設主任一人及副主任若干人。委員會主

任由常務理事會選舉產生，副主任及委員

由常務理事會確定。各委員會之成員，除

由理事出任外，可邀請熱心人士擔任。

第十三條——監事會之職權如下：

（1）監察理事會執行會員大會決議；

（2）定期審查賬目；

（3）得列席理事會會議；

（4）對有關年報及賬目制訂意見書，
提交會員大會。

第十四條——理監事會成員如有違反

會章，破壞本會聲譽者，經理監事會決議，

提交會員大會，按情給予相應之處理。

第四章

會議

第十五條——會員大會每年舉行一

次。如會員大會會長認為有必要或有半數

以上會員聯署要求時，得由理事會召集召

開臨時會員大會。會員大會之表決以每屬

會為單位一票計算。若投票票數相同，會

長行使決定性一票。

第十六條——理事會會議每兩個月召

開一次，常務理事會會議每月召開一次，

均由理事長召集。理事長認為有必要或有

半數以上成員聯署要求時，得召開臨時會

議。每次會議均需半數以上理事會成員出

席方可通過決議。

第十七條——監事會會議每六個月召

開一次，由監事長召集之。監事長認為有必

要或有半數以上成員聯署要求時，得召開

臨時會議。

第五章

經費

第十八條——本會會員須依期繳納會

費，為本會的收入來源之一。

第十九條——本會經費如有不敷或有

特別需要時，得由理事會、監事會聯席會

議決定籌募之。

第六章

第二十條——本會會徽

第二十一條——本章程經會員大會通

過後執行。

二零一六年五月三十日於第一公證署

公證員 盧瑞祥

（是項刊登費用為 $2,447.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447,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街頭文化藝術表演暨展示協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已於二零一六年五月二十七日

存檔於本署2016/A S S/M3檔案組內，編
號為144號。該設立章程文本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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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街頭文化藝術表演暨展示協會

章程

第一章

總章

第一條——總則

本協會中文名稱為“澳門街頭文化藝

術表演暨展示協會”，葡文名稱為“Asso-
ciação de Espectáculo de Cultura, Arte 
e Exibição das Ruas de Macau”。地址
為：澳門黑沙環第三街1號地下。若經理
事會通過可遷往任何地址。

第二條——宗旨

本協會為非牟利團體，旨在推動街頭

文化藝術表演及展示相關活動，讓熱愛

者，有更多空間與渠道發展所長及增加交

流機會。

第二章

會員

第三條——會員

凡申請者，必須認同本協會宗旨和遵

守本協會章程，需繳交入會費和月費。並

經理事會會議通過，方可成為會員。

第四條——會員的權利和義務

（1）可擁有投票權或被選權；

（2）可提議任何合理之方案；

（3）本協會之會員可以參加由本協會
舉辦之活動及演出優先權利；

（4）遵守本協會章程及規則；

（5）遵循本協會之決議；

（6）為本協會的發展和名聲作出貢
獻；

（7）會員若有不履行義務，破壞本協
會名譽和利益。本協會有權取消其會藉。

第三章

組織

第五條——會員大會

（1）會員大會為本協會最高權力機
關，負責制訂或修改章程；會員大會設主

席團，由一位主席，兩位副主席而組成。

會以內部投票方式選出，任期為三年，被

選人可重選一次或多次。

（2）會員大會是由所有會員而組成。
正常情況，每年召開一次會員大會，目的

報告過去一年，理事會工作和財務收支結

算的情況。同時監事會亦須撰寫有關上述

理事會，工作表現報告。

第六條——理事會

理事會由理事長一名，副理事長兩

名，秘書一名，財政一名和理事四名組

成，由會員大會選舉產生。任期為三年，

被選人可重選一次或多次。

第七條——理事會之權責

（1）理事會屬本協會行政管理機關，
負責本協會日常事務及運作；

（2）提交年度管理報告；

（3）批准會員入會及接受會員退會申
請。

第八條——監事會

監事會由監事長一名，秘書一名及監

事一名組成，由會員大會選舉產生。任期

為三年，被選人可重選一次或多次。

第九條——監事會之權責

（1）監事會屬本協會監察權力機關；

（2）負責監察及審核理事會的工作
及財務運作，並負責對理事會之工作報

告，財政預算及其他有關本協會事項提出

意見。

（3）監事會議決，可要求召開特別會
員大會並由理事會召集；

（4）參加理事會會議，但其成員在理
事會中並無表決權；

（5）在適當時檢查本協會賬目；

（6）接受並處理有關本協會之投
訴。

第十條——會員大會之召集書，須最

少提前八日，以掛號信方式寄給所有會

員，或最少提前八日以簽收形式交給所有

會員。召集書內容應詳列會議之日期，時

間，地點及會議議程。

第十一條——修改章程之決議，須獲

出席會員四分三之贊成票。

第十二條——解散法人或延長法人存

續期之決議，須獲全體會員四分三之贊成

票。

第四章

經費

第十三條——本協會之經費來源為

（1）會員經費；

（2）會員，社會熱心人士，社團，公
共及私人機構之捐助；

（3）本協會資產所孳生之收益；

（4）舉辦活動之收益；

（5）理事會認為有必要時，可進行募
捐；

（6）其他一切合法收入。

二零一六年五月二十七日於第二公證

署

一等助理員 黃慧華Wong Wai Wa

（是項刊登費用為 $1,771.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771,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福建少兒藝術團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已於二零一六年五月二十七日

存檔於本署2016/A S S/M3檔案組內，編
號為146號。該設立章程文本如下：

澳門福建少兒藝術團

章程

第一章

名稱、宗旨及會址

第一條——本會名稱：中文名為“澳

門福建少兒藝術團”；葡文名為“Tr up e 
Infantil de Arte de Fukien de Macau”；
英文名為“Macau Fukien Children’s Art 
Troupe”；本會乃非牟利團體。

第二條——宗旨：本會宗旨為“推動

澳門與福建少兒藝術文化，創作具有福建

特色的澳門作品，並通過兩地藝術交流

活動，相互推動藝術教育，期盼在兩地共

生共融的發展下，融入中西合璧的文化特

徵。”

第三條——會址：“澳門台山李寶椿

街291號福建小學”。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會員的資格：

凡認同本會宗旨及願意遵守本會章

程，由理事會審核認可後，即可成為會

員。

第五條——會員的權利及義務：

（一）本會會員有權參加會員大會；

有選舉權及被選舉權；參加本會舉辦之一

切活動及享有本會一切福利及權利；有權

對本會的會務提出批評和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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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會員有義務遵守本會的章程並

執行本會會員大會和理事會的決議；積極

參與、支持及協助本會舉辦之各項活動，

推動會務發展及促進會員間之互助合作；

不得作出任何有損害本會聲譽之行為。

第三章

組織及職權

第六條——本會的組織架構為：

（一）本會組織機關包括會員大會、

理事會及監事會；

（二）上述組織成員由會員大會選舉

產生，任期為兩年，連選得連任；

（三）本會視工作需要，得聘請名譽

會長及顧問。

第七條——會員大會：

（一）本會的最高權力機構是會員大

會。會員大會設會長一名，副會長兩名，會

長負責主持會員大會及為本會對外的代

表；會長不能視事時，由副會長代行其職

務。

（二）其職權為：修改本會章程及內

部規章；制定本會的活動方針；審理理監

事會之年度工作報告與提案。

（三）會員大會每年召開一次平常會

議，至少提前八天透過掛號信或簽收之方

式召集，通知書內須註明會議之日期、時

間、地點和議程。

（四）修改本會章程之決議，須獲出

席會員四分之三的贊同票；解散本會的決

議，須獲全體會員四分之三的贊同票。

第八條——理事會：

（一）理事會為本會之執行機構。設

理事長一名，副理事長兩名。

（二）其職權為：負責執行會員大會

決策和日常具體事務等。

第九條——監事會：

（一）監事會為本會之監察機構。設

監事長一名，副監事長兩名。

（二）其職權為：負責監察理事會日

常會務運作、財政、活動及編制年度報告

等。

第四章

經費

第十條——本會活動經費的主要來

源：一是舉辦活動所獲得的資助或收入；

二得接受政府或其他機構撥款資助款。

第五章

附則

第十一條——法律規範：

本章程所未規範事宜，概依澳門現行

法律執行。

二零一六年五月二十七日於第二公證

署

一等助理員 黃慧華Wong Wai Wa

（是項刊登費用為 $1,488.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488,00)

第 一 公 證 署

證 明

澳門謝氏宗親會

Associação dos Indivíduos Apelido
Che de Macau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自二零一六年五月二十七日

起，存放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存檔文件

內，檔案組2號073/2016。

澳門謝氏宗親會

章程

第一章

名稱、地址及宗旨

第一條——名稱：中文名稱：澳門謝

氏宗親會，簡稱：謝氏宗親會。

葡文名稱：Associação dos Indivíduos 
Apelido Che de Macau。

英文名稱：Macao Che Clansmen 
Association。

第二條——地址：澳門提督馬路111-
113號A，華寶商業中心四樓，經會員大會
批准，會址可遷到澳門任何地方。

第三條——宗旨：本會為非牟利社

團，宗旨愛祖國、愛澳門、敦親睦族，服務

宗親，發揚忠孝傳家，加強聯繫海內外同

宗社團，促進宗誼，與本澳社團等共創澳

門繁榮進步。

第二章

會員資格、權利及義務

第四條——凡贊同本會章程年滿十八

週歲之澳門謝氏宗親，宗親其妻子，均可

申請加入本會，經理事會批准方得成為正

式會員。

第五條——本會會員有選舉和被選

舉、批評和建議，遵守會章和執行決議，

積極參與及協助支持本會舉辦各項活動，

繳納基金及會費等權利和義務，有退會自

由，但已交之基金及會費不予退回。

第六條——違反章程而嚴重損害本

會之聲譽及利益，經理事會通過，即被開

除會籍，已交之基金及會費概不退回。

第三章

本會之組織架構

第七條——會員大會為本會之最高

權力架構。

A. 制訂和修改章程，審查及批准理事
會、監事會工作報告；

B. 選舉會員大會主席團，理事會及監
事會成員；

C. 決定工作計劃，方針和任務；

D. 會員大會主席團由會長一人、副會
長、秘書（最少三人單數成員組成），任期

三年，連選得連任。會長全面掌握會務，

副會長協助會長處理會務，如會長缺席由

副會長代替。並且在法庭內外由會長及副

會長作代表，或由會員大會授權理事會內

兩成員作代表。

第八條——理事會為本會執行機構。

A. 召開會員大會；

B. 執行會員大會決議；

C. 向會員大會報告工作，提出建議及
處理日常會務；

D. 由理事長一人、副理事長、秘書長、
常務理事、理事（最少七人單數成員組

成），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

E. 理事會可根據會務發展需要，敦聘
社會人士擔任榮譽會長、名譽會長、名譽

顧問、顧問等職務。

第九條——監事會為本會監察機構，

監察理事會執行會員大會決議，負責審查

本會的文書，核對現存的有價物，以及對

所有的財政年度賬目，資產負債表及其他

由理事會提出的事宜，以書面提出意見呈

交會員大會，由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監

事（最少三人單數成員組成），任期三年，

連選得連任。

第四章

會員大會

第十條——會員大會每年召開一次，

會議召集書於會議舉行前八天以掛號信

或簽收方式發出，需載明會議之日期、時

間、地點及議程，由不少於二分一有選舉

權之會員組成，但到開會時出席人數少於

法定人數，大會須延遲半小時，屆時出席

人數可成為法定人數，但法律另有規定除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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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財政（經費來源）

第十一條——入會基金、會費、會員

及熱心人士之捐贈、政府資助。

第六章

附則

第十二條——本會之會章若有任何疑

問發生，而沒有適當之資料參考時，則以

理事會之決定為最高準則。

第十三條——修改會章的決議，須獲

出席會員四分三之贊成票，解散本會的決

議，必須經本會所有會員的四分三多數票

通過方為有效。

第十四條——本章程未有列明事項、

概依澳門特別行政區法例執行。

二零一六年五月二十七日於第一公證

署

公證員 盧瑞祥

（是項刊登費用為 $1,566.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566,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養生武術協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已於二零一六年五月二十七日

存檔於本署2016/A S S/M3檔案組內，編
號為145號。該設立章程文本如下：

澳門養生武術協會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名稱

本會中文名稱為“澳門養生武術協

會”，英文名稱為“Macao Health-Main-
taining Martial Arts Association”。

第二條

宗旨

本會為一個永久性非牟利組織。宗旨

為以各種形式（包括陸上、水上）活動推動

本地武術運動發展，藉武術提高大眾身體

機能，以達到強身健體、延年益壽的目的。

第三條

會址

本會會址設於澳門得勝街2號E錦誼
大廈2樓B座。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

會員資格

凡贊成本會宗旨及認同本會章程者，

均可申請為本會會員。經本會理事會批准

後，便可成為會員。

第五條

會員權利及義務

（一）會員有選舉權及被選舉權，享

有本會舉辦一切活動和福利的權利。

（二）會員有遵守會章和決議，以及

繳交會費的義務。

第三章

組織機構

第六條

機構

本會組織機構包括會員大會、理事

會、監事會。

第七條

會員大會

（一）本會最高權力機構為會員大

會，負責制定或修改會章；選舉會員大會

主席、副主席、秘書和理事會、監事會成

員；決定會務方針；審查和批准理事會工

作報告。

（二）會員大會設主席一名，副主席

及秘書各一名或多名。每屆任期為三年，

可連選連任。

（三）會員大會每年舉行一次，至少

提前八天透過掛號信或簽收之方式召集，

通知書內須註明會議之日期、時間、地點

和議程，如遇重大或特別事項得召開特別

會員大會。

（四）修改本會章程之決議，須獲出

席會員四分之三的贊同票；解散本會的決

議，須獲全體會員四分之三的贊同票。

第八條

理事會

（一）本會執行機構為理事會，負責

執行會員大會決議和日常具體會務。

（二）理事會由最少三名或以上單數

成員組成，設理事長一名、副理事長及理

事各一名或多名。每屆任期為三年，可連

選連任。

（三）理事會議每三個月召開一次。

會議在有過半數理事會成員出席時，方可

議決事宜，決議須獲出席成員的過半數贊

同票方為有效。

第九條

監事會

（一）本會監察機構為監事會，負責

監察理事會日常會務運作和財政收支。

（二）監事會由最少三名或以上單數

成員組成，設監事長一名、副監事長及監

事各一名或多名。每屆任期為三年，可連

選連任。

（三）監事會議每三個月召開一次。

會議在有過半數監事會成員出席時，方可

議決事宜，決議須獲出席成員的過半數贊

同票方為有效。

第四章

經費

第十條

經費

本會經費源於會員會費或各界人士贊

助，倘有不敷或特別需用款時，得由理事

會決定籌募之。

二零一六年五月二十七日於第二公證

署

一等助理員 黃慧華Wong Wai Wa

（是項刊登費用為 $1,654.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654,00)

海 島 公 證 署

CARTÓRIO NOTARIAL
DAS ILHAS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南葛體育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

設立章程文本自二零一六年五月二十六日

起，存放於本署之“2016年社團及財團儲
存文件檔案”第1/2016/A S S檔案組第33
號，有關條文內容載於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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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葛體育會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名稱

本會中文名稱為“南葛體育會”，中文

簡稱為“南葛”。

第二條

宗旨

本會為非牟利社團。宗旨為推廣及發

展康樂體育、參與社會公益活動及服務社

群。

第三條

會址

本會會址設於澳門高地烏街29號金
賢閣22樓A座。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 

會員資格

凡贊成本會宗旨及認同本會章程者，

均可申請為本會會員。經本會理事會批准

後，便可成為會員。

第五條

會員權利及義務

（一）會員有選舉權及被選舉權，享

有本會舉辦一切活動和福利的權利。

（二）會員有遵守會章和決議，以及

繳交會費的義務。

第三章

組織機構

第六條

機構

本會組織機構包括會員大會、理事

會、監事會。

第七條

會員大會

（一）本會最高權力機關為會員大

會，負責制定或修改會章；選舉會員大會

主席、副主席、秘書和理事會、監事會成

員；決定會務方針；審查和批准理事會工

作報告。

（二）會員大會設主席一名、副主席

一名及秘書一名。每屆任期為三年，可連

選連任。

（三）會員大會每年舉行一次，至少

提前八天透過掛號信或簽收之方式召集，

通知書內須註明會議之日期、時間、地點

及議程，如遇重大或特別事項得召開特別

會員大會。

（四）修改本會章程之決議，須獲出

席會員四分之三的贊同票方可通過；解散

本會之決議，須獲全體會員四分之三的贊

同票方可通過。

第八條

理事會

（一）本會執行機構為理事會，負責

執行會員大會決議和日常具體會務。

（二）理事會由最少三名或以上單數

成員組成，設理事長、副理事長及理事各

一名。每屆任期為三年，可連選連任。

（三）理事會議每三個月召開一次。

會議在有過半數理事會成員出席時，方可

議決事宜，決議須獲出席成員的絕對多數

贊同票方為有效。

第九條

監事會

（一）本會監察機構為監事會，負責

監察理事會日常會務運作和財政收支。

（二）監事會由最少三名或以上單數

成員組成，設監事長、副監事長及監事各

一名。每屆任期為三年，可連選連任。

（三）監事會議每三個月召開一次。

會議在有過半數監事會成員出席時，方可

議決事宜，決議須獲出席成員的絕對多數

贊同票方為有效。

第四章

經費

第十條

經費

本會經費源於會員會費或各界人士贊

助，倘有不敷或特別需用款時，得由理事

會決定籌募之。

二零一六年五月二十六日於海島公證

署

二等助理員 林潔如

（是項刊登費用為 $1,664.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664,00)

海 島 公 證 署

CARTÓRIO NOTARIAL
DAS ILHAS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銀星足球俱樂部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自二零一六年六月一日起，存

放於本署之“2016年社團及財團儲存文
件檔案”第1/2016/ASS檔案組第34號，有
關條文內容載於附件。

銀星足球俱樂部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名稱

本會中文名稱為“銀星足球俱樂

部”。

第二條

宗旨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宗旨是為會員組

織體育活動，參加各項體育運動比賽，提

高會員的身體素質和體育水平，促進本澳

與外地體育活動的發展。

第三條

會址

本會地址：澳門氹仔大連街412號利
民大廈17樓O。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

會員資格

凡贊成本會宗旨及認同本會章程者，

均可申請為本會會員。經本會理事會批准

後，便可成為會員。

第五條

會員權利及義務

（一）會員有選舉權及被選舉權，享

有本會舉辦一切活動和福利的權利。

（二）會員有遵守會章和決議，以及

繳交會費的義務。



N.º 23 — 8-6-2016 BOLETIM OFICIAL D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 II SÉRIE 13169

第三章

組織架構

第六條

機構

本會組織機構包括會員大會、理事

會、監事會。

第七條

會員大會

（一）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

構，負責制定或修改會章；選舉會員大會

主席、副主席、秘書和理事會、監事會成

員；決定會務方針；審查和批准理事會工

作報告。

（二）會員大會主席團設主席、副主

席及秘書各一名。每屆任期為三年，可連

選連任。

（三）會員大會每年舉行一次，至少

提前八天透過掛號信或簽收之方式召集，

通知書內須註明會議日期、時間、地點和

議程，如遇重大或特別事項得召開特別會

員大會。

（四）修改本會章程之決議，須獲出

席會員四分之三的贊同票；解散本會的決

議，須獲全體會員四分之三的贊同票。

第八條

理事會

（一）理事會為本會的行政管理機

構，負責執行會員大會決議和管理法人。

（二）理事會由三名成員組成，設理

事長、副理事長及理事各一名。每屆任期

為三年，可連選連任。

（三）理事會議每三個月召開一次。

會議在有過半數理事會成員出席時，方可

議決事宜，決議須獲出席成員的絕對多數

贊同票方為有效。

第九條

監事會

（一）監事會為本會監察機構，負責

監察理事會日常會務運作和財政收支。

（二）監事會由三名成員組成，設監

事長、副監事長及監事各一名。每屆任期

為三年，可連選連任。

（三）監事會議每三個月召開一次。

會議在有過半數監事會成員出席時，方可

議決事宜，決議須獲出席成員的絕對多數

贊同票方為有效。

第四章

經費

第十條

經費

本會經費源於會員會費或各界人士贊

助，倘有不敷或特別需要用款時，得由理

事會決定籌募之。

二零一六年六月一日於海島公證署

二等助理員 林潔如

（是項刊登費用為 $1,664.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664,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道滘同鄉聯誼會

Certifico, para efeitos de publicação, que 
no dia 31 de Maio de 2016, foi depositado, 
neste Cartório, um exemplar do acto cons-
titutivo e estatutos da associação com a 
denominação em epígrafe, arquivado sob 
o n.º 2 do Maço n.º 1/2016 de Depósito de 
Associações e Fundações, cujo estatutos se 
regulam pelos artigos em anexo.

澳門道滘同鄉聯誼會章程 

第一章

總綱

第一條——本會名稱為：“澳門道滘

同鄉聯誼會”。

第二條——本會宗旨：擁護基本法，

支持一國兩制，共建和諧社會。聯繫鄉

親，增進交流，為家鄉建設、為鄉親事業

發展作貢獻。

第三條——本會會址設在：澳門殷皇

子大馬路43 - 53A號澳門廣場10樓B室。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凡屬居澳門道滘同鄉聯誼

會（包括親屬）或旅澳鄉親，贊同本會宗

旨，不分性別、年齡，履行入會申請手續，

由本會會員介紹經本會理事會審查批准，

即可加入本會為會員，但理事會有權拒絕

其入會要求，而無需宣佈理由，會員權利

和義務如下：

（甲）權利：

1. 有選舉權及被選舉權。

2. 有向本會提出批評及建議之權。

3. 享有參加本會所辦之康樂、體育、
福利等活動之權。

（乙）義務：

1. 遵守本會會章及一切決議。

2 . 參與會務工作，促進鄉親間之聯
繫。

3. 會費由該會會員自願捐贈，數額不
設上限。

第五條——會員如有不遵守會章，損

害本會名譽或觸犯當地法例者，經由理事

會議決得開除其會籍。

第六條——會員凡自動退會或被開除

者，其前已捐贈或繳納之各種費用概不發

還，並同時停止其享有之一切權利。

第三章

組織

第七條——本會組織機構包括會員

大會、理事會、監事會。

第八條——會員大會

（甲）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

構，負責制定或修改會章；選舉會員會

長、副會長、秘書和理事會、監事會成員；

決定會務方針；審查和批准理事會工作報

告。

（乙）會員大會設會長一名，副會長

一至三名，秘書一名。每屆任期為三年，

可連選連任。

（丙）會員大會有如下職權：

1. 制訂及修改會章。

2. 決定會務方針及重大事宜。

3. 審查及批准理事會、監事會成員。

4. 選舉理事會、監事會成員。

5. 依章召開會員大會。

6. 組織籌募經費。

第九條——理事會

（甲）理事會為本會會務執行機構，

任期為三年，連選得連任。

（乙）理事會由一名理事長，一至三

名副理事長，一至三名秘書長，一至三名

財務長及若干名理事組成，總數須為單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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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理事會之職權如下：

1. 執行會員代表大會之決議。

2. 向會員大會報告工作及提出建議。

3. 處理各項會務工作。

第十條——監事會

（甲）監事會為本會監察機構，任期

為三年，連選得連任。

（乙）監事會由一名監事長，一名副

監事長及若干名監事組成，總數須為單

數。

（丙）監事會之職權如下：

1. 監察理事會執行會員大會決議情
況。

2. 定期審查賬目。

3. 有權列席理事會會議。

4. 對有關年報及賬目制訂意見書，提
交會員大會。

第十一條——本會設有創會會長，第

一屆會長退任後聘任為創會會長。

第十二條——理事會亦可聘請社會名

流擔任本會永遠榮譽會長、榮譽會長、名

譽會長及顧問。

第十三條——第二屆或以後的會長退

任後將獲聘任為本會永遠榮譽會長，而每

屆的副會長、理事長及監事長退任後將獲

聘任為本會榮譽會長。而理事會可視實際

需要，聘用工作人員。

第四章

會議

第十四條——會員大會定期每年舉

行一次，由會員大會主席（會長）負責召

集，如理事會認為有必要時，且不少於總

數五分之一之社員以正當目的提出要求

時，可提請大會主席（會長）召開臨時會

員大會。

第十五條——常務理事會議每月召開

一次，理事會議由理事長負責召集。

第十六條——監事會會議每半年召

開一次，如監事長認為有必要時得召開臨

時會議。

第十七條——會員大會之召集須最少

提前八日以掛號信方式為之，或最少提前

八日透過簽收方式而為之，召集書內應指

出會議之日期、時間、地點、議程。

第五章

經費

第十八條——本會經費除由會員捐贈

一次性會費及本會會員捐贈費用外，如有

不敷或有特別需要時，由理事會，監事會

聯席會議研究籌募之。

第十九條——本會是一非牟利機構，

可接受鄉親，社會人士，當地政府機構及

社會團體之捐贈。

第六章

附則

第二十條——本章程之訂定由會員大

會通過後執行。

第二十一條——本章程之修改權屬會

員大會。

第二十二條——本章程之修改決議，

須獲出席會員四分之三之贊同票。

第二十三條——解散法人或延長法人

存續期之決議，須獲全體會員四分之三之

贊同票。

第二十四條——本會須開立及調動

銀行賬戶、提存現金、發出、簽署、承兌、

開具和背書匯票、本票、支票和任何其他

債權證券及簽署其他銀行文件，均須由大

會主席（會長）、理事長、監事長共同簽名

方有效。

私人公證員 潘世隆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31 
de Maio de 2016. — O Notário, Marcelo 
Poon. 

（是項刊登費用為 $2,456.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456,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Certifico:

Um. Que a fotocópia apensa foi extraída 
do original do documento arquivado neste 
Cartório, sob o n.º 7 a folhas 39 a 46 no 
maço n.º 1/2016/ASS de documentos auten-
ticados de constituição de associações e de 
instituição de fundações arquivados, nos 
termos da alínea f) do n.º 2 do artigo 45.º 
do Código do Notariado.

Dois. Que ocupa 9 folhas autenticadas 
com o selo branco e por mim rubricadas.

茲證明：

壹 附於本證明之影印本，是取自載
於本署“根據《公證法典》第45條第2款f
項”之規定存放成立社團及創立財團之

經認證文書檔案1/2016/A S S檔案組第7
號由39至46頁之文件正本。

貳 該影印本有9頁，均蓋上鋼印為
據，並由本人簡簽。

澳門汕尾市田墘鍾氏宗親會

章程

第一條

名稱、性質及期限

本會定名為“澳門汕尾市田墘鍾氏宗

親會”，（以下簡稱“本會”），本會為非

牟利社團。其存續不設期限。本會受本章

程及澳門現行適用法律規管。

第二條

會址

本會會址設於澳門新口岸友誼大馬

路555號澳門置地廣場工商銀行（澳門）
中心22樓2206室。

第三條

宗旨

本會的宗旨為：愛國愛澳、團結澳門

汕尾市田墘鍾姓宗親和澳門以外汕尾市田

墘鍾姓宗親；促進宗親互助合作、發揚宗

親優良傳統、維護宗親核心價值；開展各

種符合本會宗旨和社會公益的其他活動。

第四條

會員

（一）正式會員

凡認同本會宗旨、願意遵守本會章程

的在澳門之汕尾市田墘鍾姓宗親和其姓

鍾之親屬，年滿十八歲，均可申請入會，

成為正式會員。

（二）通訊會員

凡認同本會宗旨、願意遵守本會章程

的在澳門以外之汕尾市田墘鍾姓宗親和

其姓鍾之親屬，年滿十八歲，均可申請入

會，成為通訊會員。

第五條

會員權利

（一）正式會員均享有以下權利：

（1）參加會員大會；

（2）選舉權及被選舉權；

（3）對本會會務提建議及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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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參與本會舉辦的一切活動；

（5）退出本會。

（二）通訊會員均享有以下權利：

（1）參加會員大會；

（2）對本會會務提建議及意見；

（3）參與本會舉辦的一切活動；

（4）退出本會。

第六條

會員義務

所有會員須履行以下義務：

（一）遵守本會章程並執行本會的決

議；

（二）推動本會會務發展；

（三）參與、支持及協助本會舉辦的

活動；

（四）按期繳納會費；

（五）不損害本會聲譽。

第七條

處分

凡違反本會章程、內部規章及有損害

本會聲譽或利益行為的會員，將由理事會

按情節作出勸戒、警告、嚴重警告或開除

會籍等處分；受處分者的抗訴權獲保障。

第八條

組織機關

本會的組織機關為：

（一）會員大會；

（二）理事會；

（三）監事會。

第九條

會員大會

（一）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

構。

（二）會員大會會議由大會主席團主

持，主席團由會長一名、副會長若干名和

秘書一名組成，總人數須為單數。每屆任

期三年，可連任；當屆如需改選主席團成

員，由會員大會決定並制定有關辦法。

（三）會員大會休會期間，會長對外

代表本會、對內指導各項會務；副會長負

責輔助會長、當會長因故不能視事時代行

會長職務。秘書負責協助會長及副會長工

作、編列會議記錄。

第十條

會員大會的運作

（一）會員大會每年召開一次平常會

議；在必要的情況下應會員大會不少於二

分之一成員具正當理由提出要求，亦得召

開特別會議。

（二）會員大會由會長或理事長負責

召集，若會長或理事長不能視事時，由副

會長或副理事長召集。

（三）召集須以掛號信或以簽收的形

式提前至少8天通知全體會員，該召集書
內應註明會議召開的日期、時間、地點和

議程。

（1）第一次召集時，最少須有二分之
一合資格會員出席；

（2）第一次召集的時間已屆，如法
定人數不足，則於半小時後視為第二次召

集，屆時則不論出席的合資格會員人數多

少均視為有效會議。

第十一條

會員大會職權

會員大會職權如下：

（一）修改本會章程及內部規章；

（二）選舉會員大會主席團、理事會

及監事會成員；

（三）審議理事會的工作報告和財務

報告，以及監事會的相關意見書；

（四）通過本會會務方針及作出相應

決議；

（五）通過及修訂年度活動計劃及預

算。

第十二條

理事會

（一）理事會成員由會員大會選出，

其總人數必須為單數。

（二）理事會設理事長一名、副理事

長一名及理事若干名，任期三年，可連

任。

（三）理事會每年最少開會兩次，由

理事長召集。

第十三條

理事會職權

理事會為本會會務執行機構，其職權

如下：

（一）執行會員大會決議；

（二）處理各項會務工作；

（三）向會員大會提交年度活動計劃

及預算報告；

（四）決定設立項目小組，並任免其

成員；

（五）向會員大會及監事會提交年度

工作報告及財務報告；

（六）履行法律及章程所載其他義

務。

第十四條

監事會

（一）監事會成員由會員大會選出，

其總人數必須為單數。

（二）監事會設監事長一名、副監事

長一名及監事若干名，任期三年，可連

任。

第十五條

監事會職權

監事會為本會的監察機構，其職權如

下：

（一）監察會員大會決議的執行情

況；

（二）監督理事會的運作及各項會務

工作進展；

（三）審議及通過理事會編製的年度

工作報告及財務報告；

（四）向會員大會報告工作；

（五）履行法律及章程所載其他義

務。

第十六條

經費來源

本會經費來源：

（一）會費；

（二）政府機關、公務法人和社會各

界人士和團體的捐助；

（三）其他。

第十七條

名譽職位

因會務所需，經理事長建議，會長同

意後，可敦聘各地汕尾市田墘鍾姓宗親擔

任本會榮譽會長、名譽會長、名譽顧問和

顧問等職務，以指導會務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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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條

修改會章及解散

（一）修改本會章程決議，須獲出席

會員四分之三的贊成票。

（二）解散本會決議，須獲全體會員

四分之三的贊成票。

（三）其他本章程尚未列明事項，概

按澳門特區適用法律處理。

二零一六年五月二十七日於澳門

私人公證員 潘民龍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27 de 
Maio de 2016. — O Notário, Manuel Pinto.

（是項刊登費用為 $3,373.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3 373,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茲證明：

壹  附於本證明之影印本，是取自載
於本署“根據《公證法典》第45條第2款f
項”之規定存放成立社團及創立財團之

經認證文書檔案1/2016/A S S檔案組第6
號由31至38頁之文件正本。

貳 該影印本有九頁，均蓋上鋼印為
據，並由本人簡簽。

Certifico:

Um. Que a fotocópia apensa foi extraída 
do original do documento arquivado neste 
Cartório, sob o n.º 6 a folhas 31 a 38 no 
maço n.º 1/2016/ASS de documentos au-
tenticados de constituição de associações e 
de instituição de fundações arquivados, nos 
termos da alínea f) do n.º 2 do artigo 45.º 
do Código do Notariado.

Dois. Que ocupa 9 folhas autenticadas 
com o selo branco e por mim rubricadas.

澳門鍾氏宗親會

章程

第一條

名稱、性質及期限

本會定名為“澳門鍾氏宗親會”，（以

下簡稱“本會”），本會為非牟利社團。其

存續不設期限。本會受本章程及澳門現行

適用法律規管。

第二條

會址

本會會址設於澳門新口岸友誼大馬

路555號澳門置地廣場工商銀行（澳門）
中心22樓2206室。

第三條

宗旨

本會的宗旨為：愛國愛澳、團結澳門

鍾氏宗親和澳門以外鍾氏宗親；促進宗

親互助合作、發揚宗親優良傳統、維護宗

親核心價值；開展各種符合本會宗旨和社

會公益的其他活動。

第四條

會員

（一）正式會員

凡認同本會宗旨、願意遵守本會章程

的在澳門之鍾氏宗親和其姓鍾之親屬，

年滿十八歲，均可申請入會，成為正式會

員。

（二）通訊會員

凡認同本會宗旨、願意遵守本會章程

的在澳門以外之鍾氏宗親和其姓鍾之親

屬，年滿十八歲，均可申請入會，成為通訊

會員。

第五條

會員權利

（一）正式會員均享有以下權利：

（1）參加會員大會；

（2）選舉權及被選舉權；

（3）對本會會務提建議及意見；

（4）參與本會舉辦的一切活動；

（5）退出本會。

（二）通訊會員均享有以下權利：

（1）參加會員大會；

（2）對本會會務提建議及意見；

（3）參與本會舉辦的一切活動；

（4）退出本會。

第六條

會員義務

所有會員須履行以下義務：

（一）遵守本會章程並執行本會的決

議；

（二）推動本會會務發展；

（三）參與、支持及協助本會舉辦的

活動；

（四）按期繳納會費；

（五）不損害本會聲譽。

第七條

處分

凡違反本會章程、內部規章及有損害

本會聲譽或利益行為的會員，將由理事會

按情節作出勸戒、警告、嚴重警告或開除

會籍等處分；受處分者的抗訴權獲保障。

第八條

組織機關

本會的組織機關為：

（一）會員大會；

（二）理事會；

（三）監事會。

第九條

會員大會

（一）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

構。

（二）會員大會會議由大會主席團主

持，主席團由會長一名、副會長若干名和

秘書一名組成，總人數須為單數。每屆任

期三年，可連任；當屆如需改選主席團成

員，由會員大會決定並制定有關辦法。

（三）會員大會休會期間，會長對外

代表本會、對內指導各項會務；副會長負

責輔助會長、當會長因故不能視事時代行

會長職務。秘書負責協助會長及副會長工

作、編列會議記錄。

第十條

會員大會的運作

（一）會員大會每年召開一次平常會

議；在必要的情況下應會員大會不少於二

分之一成員具正當理由提出要求，亦得召

開特別會議。

（二）會員大會由會長或理事長負責

召集，若會長或理事長不能視事時，由副

會長或副理事長召集。

（三）召集須以掛號信或以簽收的形

式提前至少8天通知全體會員，該召集書
內應註明會議召開的日期、時間、地點和

議程。

（1）第一次召集時，最少須有二分之
一合資格會員出席；

（2）第一次召集的時間已屆，如法
定人數不足，則於半小時後視為第二次召

集，屆時則不論出席的合資格會員人數多

少均視為有效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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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條

會員大會職權

會員大會職權如下：

（一）修改本會章程及內部規章；

（二）選舉會員大會主席團、理事會

及監事會成員；

（三）審議理事會的工作報告和財務

報告，以及監事會的相關意見書；

（四）通過本會會務方針及作出相應

決議；

（五）通過及修訂年度活動計劃及預

算。

第十二條

理事會

（一）理事會成員由會員大會選出，

其總人數必須為單數。

（二）理事會設理事長一名、副理事

長一名及理事若干名，任期三年，可連

任。

（三）理事會每年最少開會兩次，由

理事長召集。

第十三條

理事會職權

理事會為本會會務執行機構，其職權

如下：

（一）執行會員大會決議；

（二）處理各項會務工作；

（三）向會員大會提交年度活動計劃

及預算報告；

（四）決定設立項目小組，並任免其

成員；

（五）向會員大會及監事會提交年度

工作報告及財務報告；

（六）履行法律及章程所載其他義

務。

第十四條

監事會

（一）監事會成員由會員大會選出，

其總人數必須為單數。

（二）監事會設監事長一名、副監事

長一名及監事若干名，任期三年，可連

任。

第十五條

監事會職權

監事會為本會的監察機構，其職權如

下：

（一）監察會員大會決議的執行情

況；

（二）監督理事會的運作及各項會務

工作進展；

（三）審議及通過理事會編製的年度

工作報告及財務報告；

（四）向會員大會報告工作；

（五）履行法律及章程所載其他義

務。

第十六條

經費來源

本會經費來源：

（一）會費；

（二）政府機關、公務法人和社會各

界人士和團體的捐助；

（三）其他。

第十七條

名譽職位

因會務所需，經理事長建議，會長同

意後，可敦聘各地鍾氏宗親擔任本會榮

譽會長、名譽會長、名譽顧問和顧問等職

務，以指導會務發展。

第十八條

修改會章及解散

（一）修改本會章程決議，須獲出席

會員四分之三的贊成票。

（二）解散本會決議，須獲全體會員

四分之三的贊成票。

（三）其他本章程尚未列明事項，概

按澳門特區適用法律處理。

二零一六年五月二十七日於澳門

私人公證員 潘民龍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27 de 
Maio de 2016. — O Notário, Manuel Pinto.

（是項刊登費用為 $3,229.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3 229,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市民聯合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修

改章程文本已於二零一六年五月二十六日

存檔於本署2016/A S S/M3檔案組內，編
號為142號。該修改章程文本如下：

四、會址：澳門新口岸北京街244-246
號澳門金融中心11樓D。

二零一六年五月二十六日於第二公證

署

一等助理員 黃慧華Wong Wai Wa

（是項刊登費用為 $323.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323,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台商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修

改章程文本已於二零一六年五月二十六日

存檔於本署2016/A S S/M3檔案組內，編
號為684號。該修改章程文本如下：

四、會址：澳門新口岸北京街244-246
號澳門金融中心11樓D。

二零一六年五月二十六日於第二公證

署

一等助理員 黃慧華 Wong Wai Wa

（是項刊登費用為 $323.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32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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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電二零一五年業績報告及財政結算

活動摘要

2015年對澳門可說是充滿挑戰的一年，燃料市場急劇波動，本土經濟跟隨外圍放緩，可幸的是澳電的業績仍保持穩定增長，用
電量續創新高，年增長6.2%，總用電量達4,966吉瓦時。用電高峰亦上升至883兆瓦，增長4.4%。電力需求的持續增長主要與兩個大
型娛樂場於年中開業有關。澳電整體營運表現理想，純利為澳門幣6.62億元，較2014年增加8.9%。

燃油價格於2015年底急速下降，令本地發電的成本較內地輸入電力更具競爭力。2015年澳電發電量同比2014年大幅增加73%至
753吉瓦時，佔總用電量的15.2%。另一方面，從國內輸澳電量為4,054吉瓦時，同比2014年下降1.1%，為首次錄得負增長，但仍高佔
澳門總用電量的81.6%。

客戶總數較2014年輕微上升2.2%至249,229，總售電量及售電收入亦分別上升7%及6%，達4,775吉瓦時及澳門幣62.45億元。此
外，澳電致力維持穩定電費價格，在特區政府的支持下，澳電全年繼續為佔客戶總數超過99%的住宅及中小企A組客戶提供12%至
18%的電力收費調整系數折扣，總資助金額達澳門幣1.55億元。

澳電持續投資於關鍵基礎設施及重要資產，以支持澳門特區的發展步伐及滿足電力需求的不斷增長。澳電於2015年的總投資
超過澳門幣9.58億元，較年收益高出45%。當中，近78%為輸配電網絡拓展及維護的相關投資，而與產電設備及設施相關的投資項
目則約佔13%。多個新變電站於2015年相繼落成投運，包括為輕軌系統新建的車廠變電站、青洲變電站、永利開關站及巴黎人開關
站。

面對部份發電機組的嚴重老化，澳電與特區政府繼續磋商，將部份舊式低效的柴油發電機組更換成環保高效的複式循環燃氣渦

輪機組，從而保留本地的發電能力以優化能源結構的靈活性及提昇澳門電力供應的安全性。

另一方面，澳電積極履行企業社會責任，於2015年舉辦一系列多元化關懷本澳弱勢社群的活動，同時亦持續向市民宣傳環保及
節能資訊，對象遍及不同背景及年齡層，務求與市民一起邁向綠色新生活。

 

資產負債表

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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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益表

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摘要財務報表之獨立核數報告

致澳門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全體股東：

（於澳門註冊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

我們按照澳門特別行政區之《核數準則》和《核數實務準則》審核了澳門電力股份有限公司二零一五年度的財務報表，並已於二

零一六年三月十一日就該財務報表發表了無保留意見的核數師報告。

上述已審核的財務報表由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資產負債表以及截至該日止年度的損益表、權益變動表和現金流量表組

成，亦包括重大會計政策的摘要和解釋附註。

隨附由管理層編制的摘要財務報表是上述已審核財務報表的摘要內容。我們認為，摘要財務報表的內容，在所有重要方面，與

已審核財務報表的內容一致。

為更全面了解澳門電力股份有限公司的財務狀況和經營結果以及核數工作的範圍，隨附的摘要財務報表應與已審核的財務報

表以及獨立核數師報告一併閱讀。

楊麗娟註冊核數師

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

二零一六年三月十一日，於澳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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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íntese do Desempenho Anual de 2015

2015 foi um ano desafiante para Macau, com acentuada volatilidade no mercado de combustíveis e um abrandamento da economia local. 
Felizmente, a CEM ainda manteve um crescimento estável no seu desempenho de negócio, e o consumo de energia continuou a atingir um 
novo máximo de 4966 GWh, com um crescimento de 6,2% em relação ao ano anterior. O pico da procura aumentou 4,4% para os 883 MW. 
O crescimento sustentado na procura de energia deveu-se largamente à abertura de dois grandes casinos em 2015. O desempenho operacio-
nal da CEM foi bastante satisfatório, com os lucros líquidos a atingirem 662 milhões de patacas, 8,9% mais do que em 2014. 

Os preços do combustível desceram bruscamente no final de 2015, tornando o custo de produção de energia local mais competitivo do 
que o custo da energia importada do Continente. Em 2015, a energia produzida localmente pela CEM aumentou significativamente para 
753GWh, 73% mais do que no ano anterior, correspondendo a 15,2% do consumo bruto de energia. Por outro lado, 4054 GWh de energia 
eléctrica foram importados do Continente para Macau, um decréscimo de 1,1% em comparação com 2014, sendo a primeira vez que se re-
gistou uma diminuição. Mesmo assim, contribuiu ainda para 81,6% do consumo de energia eléctrica de Macau. 

A base de clientes aumentou ligeiramente em 2,2% para 249.229 em comparação com 2014. O total das vendas de energia eléctrica e de 
receita aumentaram em 7% e 6%, totalizando 4775 GWh e 6245 milhões de patacas, respectivamente. Além disso, a CEM está empenhada 
em manter as tarifas estáveis. Com o apoio do Governo da RAE de Macau, a CEM continuou a oferecer descontos na Cláusula de Ajusta-
mento da Tarifa, entre 12% e 18%, durante todo o ano de 2015, aos clientes do Grupo Tarifário A, sobretudo composto por clientes residen-
ciais e pequenas e médias empresas que representam mais de 99% do total dos clientes. O subsídio total atingiu 155 milhões de patacas. 

A CEM continua a investir em infraestruturas essenciais e activos importantes, para poder fazer face ao desenvolvimento da RAE de 
Macau e à crescente procura de energia eléctrica. Em 2015, o montante total de investimento excedeu os 958 milhões de patacas, 45% su-
perior ao lucro anual. Deste pacote de investimento, 78% foram investidos no desenvolvimento e manutenção da rede de transporte e dis-
tribuição de energia, enquanto que 13% destinaram-se a projectos de produção. Várias novas subestações foram construídas e entraram em 
funcionamento no decorrer de 2015, incluindo a Subestação Primária localizada na zona de parqueamento do Sistema do Metro Ligeiro, no 
Cotai, a Subestação Primária da Ilha Verde, e as Subestações de Seccionamento para o Wynn Macau e o The Parisian. 

Tendo em atenção o preocupante envelhecimento de alguns dos geradores, a CEM tem vindo a negociar com o Governo da RAE de 
Macau a substituição de algumas unidades de produção de energia a diesel, mais antigas e ineficientes, por unidades de produção de Ciclo 
Combinado de Turbina a Gás, mais eficientes e amigas do ambiente, que serão cruciais para reter a capacidade de produção de energia local 
e aumentar a flexibilidade na optimização da diversificação energética, bem como para aumentar a segurança do fornecimento de energia 
de Macau.  

Por outro lado, a CEM organizou uma série de actividades diversificadas em 2015, de modo a demonstrar a atenção para com os grupos 
locais mais vulneráveis, com o objectivo de afirmar as suas responsabilidades sociais de forma proactiva. Entretanto, a CEM continuou tam-
bém a disseminar informação sobre protecção ambiental e poupança de energia por entre a população, das várias faixas etárias e profissões, 
aumentando a sua consciencialização ambiental e contribuindo para tornar as suas vidas mais «verdes». 

 

Balanço em 31 de Dezembro de 2015
(Patac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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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monstração de resultados do exercício findo em 31 de Dezembro de 2015
(Patacas)

Relatório dos Auditores Independentes sobre Inform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Para os accionistas da
Companhia de Electricidade de Macau - CEM, S.A.
(Sociedade anónima incorporada em Macau)

Procedemos à auditoria d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da Companhia de Electricidade de Macau - CEM, S.A. relativas ao ano de 2015, 
nos termos das Normas de Auditoria e Normas Técnicas de Auditoria d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No nosso relatório, da-
tado de 11 de Março de 2016, expressámos uma opinião sem reservas relativamente à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que auditámos, integram o balanço, à data de 31 de Dezembro de 2015, a demonstração de resultados, a 
demonstração de alterações no capital próprio e a demonstração de fluxos de caixa relativas ao ano findo, bem como um resumo das princi-
pais políticas contabilísticas adoptadas e outras notas explicativas.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preparadas pela gerência resultam d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nuais auditadas da Socie-
dade.  Em nossa opinião,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são consistentes, em todos os aspectos materiais, com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uditadas da Sociedade.

Para a melhor compreensão da posição financeira da Sociedade e dos resultados das suas operações, assim como o âmbito abrangido pela 
nossa auditoria,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devem ser lidas conjuntamente com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das quais as mes-
mas resultam e com o respectivo relatório de auditoria.

Ieong Lai Kun, Auditor de Contas

KPMG 

Macau, aos 11 de Março de 2016.

（是項刊登費用為 $12,84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2 8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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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太平保險（澳門）股份有限公司

資產負債表

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澳門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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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表

二零一五年度

 （澳門幣）

損益表

二零一五年度

 （澳門幣）

總經理：姜宜道 會計：王國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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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五年度業務發展簡報

2015年，全球經濟的低迷和地區政治的動盪共同造成了金融市場的劇烈波動；中國整體經濟增速下降，內需持續不振，互聯網+
對中國經濟造成了深遠的正負雙向影響，中國經濟進入了中速增長的新常態；受全球經濟和中國經濟放緩及博彩毛收入持續下跌等

綜合影響，全年本地生產總值實際收縮20.3%，創回歸以來最大年跌幅。澳門非人壽保費收入為20.78億澳門幣，同比增長6%。中國
太平保險（澳門）股份有限公司繼續秉承穩健經營，盈利能力保持良好，業務品質持續提升。2015年毛保費收入6.05億澳門幣，同比
增加2%，市場佔有率為29%，持續保持澳門非人壽保險市場第一地位。

本公司品牌價值保持領先，在綜合實力、公司治理等方面獲得專業評級機構及媒體的廣泛認可。貝氏評級公司（A.M. Best Co.）
連續4年評定本公司的財務實力為A（優秀）及發行人的信貸評級「a」，兩項評級的前景均被評定為穩定，是本地註冊評級最高的保
險公司。

展望未來，世界經濟仍處在深度調整之中，發達經濟體復蘇低迷，新興經濟體走勢分化；澳門經濟下行壓力仍未有效緩解，博彩

業持續下跌的負面影響及整體經濟遲滯將陸續傳導到金融行業，澳門金融行業所面臨的經營環境將更加困難；但受澳門中央政府

政策支持、居民收入不斷增加、政府基建投入以及經濟政策的調整等綜合影響，澳門金融行業的發展也會有新的機遇。本公司積極

適應經濟新常態，實施“精品戰略”，在確保穩健經營的同時，有效地利用互聯網技術，推進相關領域的創新發展，為廣大客戶提供

貼心、實惠、便捷的保險產品和服務，為股東、為客戶、為社會創造更大價值。

最後，本人向一直鼎力支持本公司的廣大客戶、合作夥伴、社會各界人士，向為了實現我們共同的戰略目標和理想，長期辛勤工

作、默默奉獻、並肩奮鬥的全體員工，致以最衷心的感謝！

監事會報告書

本監事會已閱悉中國太平保險（澳門）股份有限公司二零一五年度經審核財務報告及披露資料，並無發現任何違反法律及公司章程

之重大事宜。

本監事會相信該等財務資料足以公平地表達中國太平保險（澳門）股份有限公司之業務活動，而賬目亦符合法律及法定條款。

基於上述的審查及結論，本監事會同意受納董事會呈交之經審核財務報告及披露資料。

本會建議各股東通過：

（1）核數師報告、董事會報告及二零一五年財務報表；

（2）由董事會提呈的營業結餘分配建議。

二零一六年四月十三日

監事會

領導架構

股東大會執行委員會

主席：中國太平國際有限公司（代表人：李勁夫）

秘書：王國蓉

董事會

董事長：孟昭億

董事：姜宜道

董事：楊亞美

監事會

主席：陳默

委員：梁國傑

委員：張少東

主要股東

股東名稱 持股量 百分率

中國太平國際有限公司 948,000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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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財務報表的獨立核數師報告

致中國太平保險（澳門）股份有限公司全體股東：

（於澳門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中國太平保險（澳門）股份有限公司（「貴公司」）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隨附的摘要財務報表乃撮錄自貴公司截至同

日止年度的已審核財務報表。摘要財務報表由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資產負債表以及截至該日止年度的損益表組成，管理層

須對該等摘要財務報表負責。我們的責任是對摘要財務報表是否在所有重要方面均與已審核財務報表符合一致，發表意見，僅向全

體股東報告，除此之外本報告別無其他目的。我們不會就本報告的內容向任何其他人士負上或承擔任何責任。

我們按照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頒布的《核數準則》和《核數實務準則》審核了貴公司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財務報

表，並已於二零一六年四月十三日就該財務報表發表了無保留意見的核數師報告。

上述已審核的財務報表由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資產負債表以及截至該日止年度的損益表、權益變動表和現金流量表組成，

亦包括重大會計政策的摘要和解釋附註。

我們認為，摘要財務報表在所有重要方面，均與上述已審核的財務報表符合一致。

為更全面了解貴公司的財務狀況和經營結果以及核數工作的範圍，隨附的摘要財務報表應與已審核的財務報表以及獨立核數師報

告一併閱讀。

曾章偉

註冊核數師

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

澳門，二零一六年四月十三日

（是項刊登費用為 $7,49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7 4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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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金行股份有限公司澳門離岸分支機構
CAIXA GERAL DE DEPÓSITOS, S.A. – SUCURSAL OFFSHORE DE MACAU

資產負債表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Balanço anual em 31 de Dezembro de 2015

 澳門元M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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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門元M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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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五年營業結果演算
Demonstração de Resultados do Exercicio de 2015

營業賬目
Conta de exploração

 澳門元MOP

 澳門元M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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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益計算表
Conta de lucros e perdas

 澳門元MOP

董事長：Artur Jorge Santos

董事：Ana Isabel Pais Vinagre Tomázio

 Pedro Manuel Rodriguez de Araújo Martinez

Director-Geral: Artur Jorge Santos

Directores: Ana Isabel Pais Vinagre Tomázio

 Pedro Manuel Rodriguez de Araújo Martinez

儲金行股份有限公司澳門離岸分支機構

二零一五年運營報告擇要

葡萄牙儲金總局獲澳門特別行政區第7/2013號行政命令批准，在澳門成成立一離岸分支機構，該行政命令於2013年2月1日起生效。
於該日，儲金行澳門離岸附屬機構股份有限公司（“CGD-SOM”）的資產轉移至上述離岸分支機構。該於二零零五年設立的葡萄牙
儲金總局附屬機構於二零一三年終止其業務並且取消註冊。

2013年，國際經濟形勢方面，發達國家錄得溫和增幅，而新興經濟體，由於油價和其他原材料急劇下降，增長率顯著放緩。

歐元區經濟增長率，尤其是鑑於通貨膨脹率遠低於預期，導致歐洲央行降低主要利率至接近零並且在二級市場推出一項購買證券計

劃。在這種情況下，歐元區同業拆借利率（Euribor）出現持續下降的趨勢，一些存款期甚至出現負利率情况。同時，在債券市場，不
論長期或短期債券的利率均大幅下降。

美國經濟的逐步復甦和失業率急下降導致聯邦儲備銀行自2007以來首次提升聯邦基金利率25個基點，至0.25%至0.5%範圍內，但
預計未來加息將會非常緩慢地進行。歐元區和美國在貨幣立場方面的分歧導致歐元對主要國際貨幣繼續下跌的趨勢。

儲金行股份有限公司澳門離岸分支機構的戰略定位維持不變，繼續專注經營其主要業務：個人銀行業務。

本分支機構的產品和服務，主要是是通過多種分銷渠道提供的定期和儲蓄存款，目標客戶是非澳門和葡萄牙居民、來自不同層次的

群體，特別是居住在國外的葡僑後裔。

二零一五年財政年度本分支機構錄得的純利為澳門幣一千一百九十萬圓，比去年下降3.1%。

營業收入比去年下降1.6%，這是基於於淨利息收入下降，但部分跌幅由非利息收入抵消。

運營成本下降1.1%，其中一般行政費用的增幅為4.4%而人事費用則減少了1.0%。

客戶存款於2015年12月31日總計澳門幣六十五億三千七百二十萬圓，比去年下降13.9%，主要因澳門元跟隨美元對比國際貨幣升值
而導致外幣存款換算澳門元產生的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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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葡萄牙儲金總局集團財力資源集中管理的框架下，2015年12月31日本分支機構的淨資產額為澳門幣六十五億七千六百三十萬圓，
同比下降14.5%，主要由於外幣計價資產換算澳門元所產生的效應。本分支機構資產大部分由存放於總行的的存款組成，客戶貸款
所佔的比例相對很小。

儲金行澳門離岸分支機構在此鳴謝澳門當局，尤其感謝澳門金融管理局自業務初始一貫的支持與協作，並對大西洋銀行提供的大

力支持表示衷心感謝。

總經理：

總經理部成員：

總經理部成員：

CAIXA GERAL DE DEPÓSITOS, S.A. – SUCURSAL OFFSHORE DE MACAU

Síntese do relatório de actividade do exercício de 2015

A Caixa Geral de Depósitos, S.A. foi autorizada pelo Governo d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através da Ordem Executi-
va n.º 7/2013 a constituir uma Sucursal Offshore em Macau, com efeitos a partir de 1 de Fevereiro de 2013, unidade para a qual foi trans-
ferido, a esta data, todo o património afecto à Caixa Geral de Depósitos-Subsidiária Offshore de Macau S.A. Esta subsidiária, que tinha 
sido constituída em 2005, cessou assim sua atividade em 1 de Fevereiro de 2013 e foi extinta. 

A conjuntura internacional caracterizou-se em 2015 por um crescimento muito moderado da actividade económica nos paises desenvol-
vidos, enquanto nas economias emergentes as taxas de crescimento registaram uma desaceleração significativa, para o que contribuiu a 
forte queda registada nos preços do petróleo e outras matérias-primas.

Na Zona Euro o crescimento económico e, em particular, a taxa de inflação situou-se muito abaixo do esperado, levando o Banco Cen-
tral Europeu a reduzir as taxas de juro diretoras para valores próximos de zero e a implementar um programa de aquisição de títulos 
no mercado secundário. Neste contexto, as taxas Euribor mantiveram a tendência de queda e, para alguns prazos apresentam valores 
negativos, verificando-se, igualmente, uma descida acentuada das taxas de juro no mercado obrigacionista em toda a extensão da curva de 
rendimentos. 

Nos EUA verificou-se uma progressiva recuperação da atividade económica e uma descida acentuada da taxa de desemprego que levou 
o Banco de Reserva Federal a aumentar pela primeira vez desde 2007 a taxa dos “Fed Funds” em 25 b.p., para uma banda de variação 
compreendida entre 0,25 por cento e 0,5 por cento, esperando-se no futuro um aumento muito gradual das taxas de juro. A divergência 
das políticas monetárias seguidas na Zona Euro e nos E.U.A. contribuiu, por outro lado, para a continuação da tendência para a depre-
ciação do euro face às principais moedas.

A orientação estratégica da Sucursal Offshore de Macau da Caixa Geral de Depósitos manteve-se inalterada centando-se a sua atividade 
principalmente na banca de particulares. 

A oferta de produtos da Sucursal, principalmente depósitos a prazo e de poupança, é comercializada através de vários canais de distri-
buição e está direcionada aos diferentes segmentos da sua base de clientes, constituída por particulares, não residentes em Macau e em 
Portugal, designadamente emigrantes, luso descendentes ou outros residentes no estrangeiro.

O resultado líquido obtido em 2015 pela Sucursal Offshore de Macau da Caixa Geral de Depósitos foi de MOP 11,9 milhões, o que cor-
responde a uma redução de 3,1 por cento face ao registado no exercício anterior. 

O produto bancário registou uma redução de 1,6 por cento em relação ano anterior tendo a diminuição da margem financeira sido com-
pensada parcialmente pelo aumento da margem complementar.

Os custos de estrutura aumentaram em 1,1 por cento tendo os gastos gerais administrativos sofrido um acréscimo de 4,4 por cento e os 
custos com pessoal registado uma redução de 1 por cento. 

Os depósitos de clientes que ascendiam em 31 de Dezembro de 2015 a MOP 6 537,2 milhões registaram um decréscimo de 13,9 por cento 
devido principalmente ao efeito cambial de translação para patacas dos valores dos depósitos denominados em moeda estrangeira, que 
decorreu da apreciação da pataca cuja evolução cambial acompanhou a do dólar americano face às restantes moedas internacionais. 

No quadro de uma política centralizada de gestão de recursos financeiros do Grupo CGD, o activo líquido em 31 de Dezembro de 2015 
ascendia a MOP 6 576,3 milhões, um decréscimo de 14,5 por cento, devido principalmente ao efeito cambial de translação para patacas 
do ativo que se encontra denominado em moeda estrangeira. A principal componente do ativo são depósitos constituídos junto da Sede 
do Banco, tendo o crédito concedido a clientes um peso muito reduzido.

A Sucursal Offshore de Macau da Caixa Geral de Depósitos, S.A. deseja expressar os seus agradecimentos às competentes Autoridades 
de Macau, e em particular, à Autoridade Monetária de Macau pela colaboração prestada desde o ínicio da sua atividade, bem como ao 
Banco Nacional Ultramarino, pelo apoio dado. 

O Director-Geral

Os Directo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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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核數師意見書之概要

 
致 儲金行股份有限公司澳門離岸分支機構管理層

本核數師行已按照澳門特別行政區之《核數準則》和《核數實務準則》完成審核儲金行股份有限公司澳門離岸分支機構二零一五年

度之財務報表。並已於二零一六年五月五日就該等財務報表發表了無保留意見的報告。

上述已審核的財務報表由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資產負債表及截至該日止年度之收益表、總公司賬項及儲備轉變表及現金

流量表組成，亦包括重大會計政策的概要及其他說明性附註。

隨附由管理層編制的摘要財務報表是上述已審核的財務報表的撮要內容，本行認為摘要財務報表的內容，在所有重要方面，與已審

核財務報表的內容一致。

為更全面了解儲金行股份有限公司澳門離岸分支機構的財務狀況和經營結果以及核數工作的範圍，隨附的摘要財務報表應與已審

核的財務報表以及獨立核數師報告一併參閱。

郭詩敏

註冊核數師

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

澳門

二零一六年五月五日

Síntese do parecer dos auditores externos

Para a Gerência da Caixa Geral de Depósitos, S.A. – Sucursal Offshore de Macau

Procedemos à auditoria d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da Caixa Geral de Depósitos, S.A. – Sucursal Offshore de Macau relativas ao ano 
de 2015, nos termos das Normas de Auditoria e Normas Técnicas de Auditoria d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No nosso 
relatório, datado de 5 de Maio de 2016, expressámos uma opinião sem reservas relativamente à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das quais as 
presentes constituem um resumo.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 que acima se alude compreendem o balanço, à data de 31 de Dezembro de 2015, a demonstração de re-
sultados, a demonstração das alterações na conta da sede e nas reservas e a demonstração de fluxos de caixa relativas ao ano findo, assim 
como um resumo das políticas contabilísticas relevantes e outras notas explicativas.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preparadas pela gerência resultam d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nuais auditadas a que acima 
se faz referência. Em nossa opinião,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são consistentes, em todos os aspectos materiais, com as de-
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uditadas.

Para a melhor compreensão da posição financeira da Caixa Geral de Depósitos, S.A. – Sucursal Offshore de Macau e dos resultados das 
suas operações, no período e âmbito abrangido pela nossa auditoria,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devem ser lidas conjunta-
mente com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das quais as mesmas resultam e com o respectivo relatório de auditoria.

Kwok Sze Man
Auditor de Contas
Deloitte Touch Tohmatsu – Sociedade de Auditoria

Macau, aos 5 de Maio de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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